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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總則、親屬與繼承編概要》
一、甲於民國95年未經乙之同意，在乙所有已登記的土地上自行蓋一棟無法保存登記的房屋，並

在上開土地上挖一條排水溝，另在該土地種植一批果樹，乙於112年始向法院以物權請求權

請求甲拆屋還地，試問在本件未拆屋還地前，乙土地上所存在之上開房屋、排水溝及一批果

樹之所有權為何人所有？又甲可否主張乙之物權請求權已罹消滅時效？（25分） 

試題評析 
土地之重要成分認定、出資建築房屋之原始取得概念、已登記不動產物上請求權之消滅時效

（釋字第107、164號解釋）。 

考點命中 《民法（概要）》，高點文化出版，陳義龍律師編著，2024年7月，頁3-4、3-6、8-3、25-5。 

答： 

(一)房屋所有人為甲，排水溝、果樹所有人則為乙：

1.按出資建築建物，並非依法律行為而取得所有權，未辦理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以前，房屋所有權屬

於出資興建之原始建築人，屬於民法第759條所稱非基於法律行為取得不動產物權之情形，是甲於乙

之土地出資建築房屋，縱為無法辦理保存登記之違章建築，甲原始取得其所有權。

2.又如為土地之重要成分（民法第66條第2項），即非經毀損或變更其性質不能分離之部分，即為土地

之部分，查甲所挖掘之排水溝與土地達密切不可分之程度，若欲將其分離則須破壞土地或將排水溝加

以刨除，應認排水溝為土地之部分，而為乙所有。

3.再者，樹木為土地之部分，不論栽種者係土地所有權人或第三人、第三人之栽種是否經土地所有權人

之同意，凡尚未與土地分離之樹木，均屬土地所有權人所有（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68號民事判

決），據此，雖樹木為甲所種植，但仍屬土地所有人乙所有。

(二)甲不得主張乙之物上請求權時效完成：

1.按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所有物之人，得請求返還之；妨害其所有

權者，得請求除去之。依照釋字第107、164號解釋，前開請求權無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蓋若許已登

記之不動產所有人回復請求權，得罹於時效而消滅，將使登記制度，失其效用。況已登記之不動產所

有權人，既列名於登記簿上，必須依法負擔稅捐，而其占有人又不能依取得時效取得所有權，倘所有

權人復得因消滅時效喪失回復請求權，將仍永久負擔義務，顯失情法之平。

2.據此，於乙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甲拆屋還地，甲不得為時效抗辯。

【參考書目】 

王澤鑑，《民法總則》，自版。 

二、甲乙為夫妻，生子丙丁戊，112年10月間，16歲之丙持偽造之買賣同意書，向庚表示已經法定

代理人之許可與庚簽訂機車買賣契約，112年11月間，15歲之丁在學校，老師辛授與代理權

給丁，請丁代理辛向廠商己購買50本參考書，丁未經甲乙同意，即以辛之代理人名義與己簽

訂書籍買賣契約，而17歲之戊，於112年12月8日，未經甲乙之同意，以信紙親自書寫遺囑，

寫明將所有A屋遺贈給女友，並書立112年12月8日後親自簽名，試問上開丙、丁分別所簽訂

之買賣契約及戊所為之遺囑是否有效？（25分） 

試題評析 
限制行為能力人之法律行為效力與特殊規定之運用，即詐術訂立契約、代理行為、撰寫遺囑之

效力。

考點命中 《民法（概要）》，高點文化出版，陳義龍律師編著，2024年7月，頁5-5、5-11。 

答： 

(一)丙訂立買賣契約依民法第 83條規定有效：

依第 77 條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但純獲法律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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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或依其年齡及身份、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次按第 83 條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用詐術使

人信其為有行為能力人或已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者，其法律行為為有效。查限制行為能力人丙與庚訂

立機車買賣契約，使丙負擔價金債務，非屬純獲法律上利益，且購買機車並非其年齡身分日常生活所

必需，但丙以詐欺使庚相信其已得法定代理人允許，依上開規定，買賣契約有效。 

(二)丁訂立買賣契約依第 104條規定有效： 

通說認為限制行為能力人所為之無損益中性行為，類推適用第 77 條但書規定毋庸得法定代理人允許。

又第 104 條規定，代理人所為或所受意思表示之效力，不因其為限制行為能力人而受影響，即限制行

為能力人非不得為代理人，蓋代理人不成為契約之當事人而負擔權利義務。據此，辛授權丁購買參考

書之單獨行為，丁因此取得代理資格，屬於無損害之中性行為，是其未經法定代理人允許受此授權，

因此有效，是丁以辛名義與己訂立參考書之買賣契約構成有權代理，而直接對辛發生效力。 

(三)戊所訂遺囑依第 1186條第 2項規定有效： 

第 77條以下限制行為能力相關規定，與能否訂立遺囑之遺囑能力判斷不同，第 1186條第 2項特別明定

滿 16 歲限制行為能力人得為遺囑，且無須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查 17 歲戊雖為限制行為能力人，但

其訂立遺囑遺贈之行為，應屬有效。 

 

【參考書目】 

陳聰富，《民法總則》，元照出版。 

 

三、甲為成年男子，因患有思覺失調症，時好時壞，甲之父丙因而向法院聲請甲監護之宣告，並

由丙為甲之監護人，某日甲在餐廳與20歲之乙女相談甚歡，甲當時回復原狀而精神正常，甲

乙即找2證人簽訂結婚之書面契約，甲未經監護人丙之同意，於精神狀況正常之情形下，與

乙到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試問戶政機關人員能否以甲受監護宣告無行為能力或未經監護

人之同意拒絕辦理結婚登記？（25分） 

試題評析 無行為能力人之結婚能力認定。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身分法複習講義（戶政、家事調查官）》，龍律編撰，2024年，頁1。 

 

答： 

戶政人員不得拒絕甲之結婚登記： 

(一)所謂結婚能力，係指當事人能理解結婚之意義及其效果之能力，以有意思能力為已足，不必有行為能

力。換言之，結婚意思能力與財產法上之行為能力並不相同，縱屬財產法上之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

為能力人，若具備結婚之意思能力，仍得締結有效之婚姻。此觀民法第 15-2條輔助宣告之限制規定不

包含身分行為，第 984條規定之反面解釋，倘受監護人之結婚對象非監護人，即不在禁止之列自明。 

(二)查本件甲受監護宣告而依民法第 15條無行為能力，但甲與乙結婚時精神回復正常，而可理解結婚之意

義及其效果，而有結婚能力，自得為有效之結婚行為，故戶政人員不得以甲無行為能力為由拒絕伊辦

理結婚登記。 

 

【參考書目】 

林秀雄，《親屬法講義》，元照出版。 

 

四、甲乙為夫妻，生子A及B，甲於111年5月贈與A子100萬元，甲於112年3月死亡，乙AB提出遺

產清冊向法院聲請遺產清算程序，經申報後，甲死亡僅留有積極財產300萬元，但甲分別欠

丙及丁各300萬元之債務，乙及AB共同將積極財產300萬元清償丙，以致無現存遺產可清償

丁，試問丁可對何人主張何權利？又倘丙被丁請求不當受領之金額，丙可否向乙AB請求清償

該不當受領之金額？（25分） 

試題評析 
繼承人違反清算程序之法律效果（對不當受領之請求償還、賠償責任等）、及意定拋棄有限責

任利益之爭議。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身分法複習講義（戶政、家事調查官）》，龍律編撰，2024年，頁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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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乙及 AB有限責任之數額為 400萬元： 

1.按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二年內，

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該財產視為其所得遺產，民法第1148條第2項、第1148條之1第1項定

有明文。 

2.查甲死亡時有300萬元之積極財產，在其死亡前2年內贈與繼承人A子100萬元，應視為其所得遺產，是

甲之應繼遺產數額為400萬元，乙及AB應於此數額範圍內負清償債務之責任。 

(二)丁得向丙請求返還 100萬元，或向乙及 AB請求賠償 200萬元： 

1.於繼承人陳報遺產清冊之公示催告期間屆滿後，繼承人對於在該一定期限內報明之債權及繼承人所已

知之債權，均應按其數額，比例計算，以遺產分別償還，違反者，致債權人受有損害者，繼承人應負

賠償之責。又受損害之債權人得對不當受領之債權人請求返還其不當受領之數額，民法第1159條第1

項本文、第1161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 

2.如前所述，甲之應繼遺產為400萬元，繼承人乙及AB應依照丙丁之債權比例1:1清償，即分別清償200

萬元，查乙及AB向丙清償300萬元，丙不當受領100萬元，而屬於丁之損害，丁得依上開規定請求丙

返還100萬元之不當受領數額，或向乙及AB請求200萬元未受清償之損害賠償。 

(三)丙不得請求乙及 AB清償該不當受領之金額： 

按繼承人違反債權比例清償之損害賠償責任，已如前所述，是否等同繼承人喪失有限責任之利益？學

說認為，繼承人對不當受領之債權人為全部清償，形同拋棄有限責任之利益（意定喪失有限責任），

然本文認為，比較第 1161條第 1項規定與第 1162條之 2第 2項本文規定，依法陳報遺產清冊之繼承人

違反清算程序，似無受到喪失有限責任之不利益，依照體系解釋，應採否定說。準此，丙已受償 200

萬元，不得就剩餘 100萬元向乙及 AB請求清償。 

 

【參考書目】 

林秀雄，《繼承法講義》，元照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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